附件2：

湖南省高校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检查考核评议表
示范基地名称：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评价等级

（分ABCD四类）

	产学研合作水平与经济社会贡献
	1、基地从事的产业特色明显，生产技术达到省内乃至国内先进水平
	

	
	2、基地研发的技术和产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，产业化程度高且市场前景良好
	

	
	3、基地内的高校与企业有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，已签署产学研长期合作协议，有明确的技术创新方向和目标
	

	
	4、推动本产业领域技术创新、解决企业关键技术难题的能力较强
	

	
	5、产业化培育项目执行情况良好，具有明显的产业示范带动作用
	

	
	6、为学校学科建设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做出了突出贡献
	

	
	7、基地产学研合作的经济社会效益显著，示范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进步
	

	平台、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
	8、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建设有成效，能为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提供有力支撑
	

	
	9、基地科研团队建设成效显著，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中作用突出
	

	
	10、基地对创新人才培养（包括本科、研究生和企业技术骨干）的支撑作用突出，为地方和产业培育了一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
	

	基础条件建设
	11、基地科研条件建设有较大进展，能充分满足技术研发需要
	

	
	12、基地组建单位在经费、场地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（有固定的生产场所，每年提供的示范基地运行经费不得少于20万元）
	

	管理运行情况
	13、配套经费（包括建设经费和运行经费）及时足额到位、专款专用、使用合理
	

	
	14、管理制度健全，日常管理科学有序
	

	
	15、产学研结合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，产学研结合工作的机制、模式丰富，特色明显，具有典型示范意义
	

	
	16、形成了良好的开放运行机制，科技资源共享和技术服务活动活跃
	

	
	17、圆满完成了建设方案确定的任务
	

	获评指标数合计
	获评A的指标数         个
	获评C的指标数              个

	
	获评B的指标数         个
	获评D的指标数              个

	专家结论
	评议结果画“○”
	A 优秀
	B 良好
	C 合格
	D 不合格

	
	专家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、各级指标评价等级的确定：如圆满完成了检查内容规定的要求，可确定为“A”；如较好地完成了检查内容规定的要求，可确定为“B”；如基本完成了检查内容规定的要求，可确定为“C”；如没有完成检查内容规定的要求，可确定为“D”。
2、依据各级指标评价结果，将验收检查结论分别确定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，标准如下：
⑴ 优秀：无D级指标，其中B级以上指标数达到15个且A级指标数达到14个；
⑵ 良好：无D级指标，其中B级以上指标数达到14个且A级指标数达到11个；
⑶ 合格：不多于1个D级指标且其中B级以上指标数达到12个；
⑷ 不合格：有2个或2个以上Ｄ级指标，或B级以上指标数少于11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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